


附件1：
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奖励实施细则

一、奖励对象
2022年度授权发明专利并实现产业化的实施企业（该企业为第一专利权人），且当年该成果转化为销售额达到500万元以上，申报的发明专利无权属纠纷。
2、 奖励补助标准
按成果转化为销售额的1.5%给予补助，单项最高奖补额为15万元，每家企业奖补额累计不超过30万元。
3、 申报材料
市市场监管局发出申报通知后，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，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：
1.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申报表（附表1）
2.授权发明专利证书全文（包含证书权利要求书、说明书等全文内容页）
3.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发明专利年费发票 
4.专利产品说明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、产品型号、说明是整机还是局部发明技术，提供技术图纸、产品照片等） 
5.专利产品成本组成表（明确专利技术部件成本占比）
6.企业财务审计报告（无审计报告的，由税务部门盖章的税务年报代替）
7.年度专利产品销售明细清单（不含税）（附表2）
8.专利产品对应的销售发票
四、奖励补助程序
市市场监管局将拟奖励的企业名单，向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意见征询并在网上进行7天的公示，经征询意见和公示无异议后，再将汇总资料递交至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对其资料进行合规性审核后，联合发文下拨补助资金，奖励资金原则上通过甬易办平台发放到奖励对象账户。


附表1
慈溪市发明专利产业化申报表

	申报单位
	      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	

	专利产品名称、型号
	

	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授权日期
	

	发明专利类型
	产品发明专利          方法发明专利

	单位地址
	

	所属镇街道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基本情况 
	企 业 性 质
	高新技术企业□专利示范企业□科技型企业□ 其他□

	
	2022年销售总额
	万元
	2022年总资产
	万元

	
	2022年利润额
	万元
	2022年纳税额
	万元

	
	2022年专利产品销售额
	万元
	2022年本发明专利产品销售额
	万元

	
	已有专利情况
	发明专利   件，实用新型专利   件，外观专利   件

	项目产品说明（产品结构、组成、特点、生产工艺、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）
（限500字）
	


	发明专利说明（创新点、技术水平、解决的技术问题、采取的技术方案、取得的技术效果）（限500字）
	

	发明专利和该专利产品关联度(详细说明) （限500字）
	

	项目产品经济、社会效益以及发展前景分析（限500字）
	 

	申报单位
承诺
	本企业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属实，且为申报专利的第一专利权人，并无权属纠纷，近三年内企业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重大安全事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	附表2：             企业发明专利产品销售明细清单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发明专利名称： 
	专利号： 
	授权日期：

	本发明专利产品销售额：            万元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销售金额
	销售日期
	凭证号
	发票号
	合同编码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附件2：
专利代理机构奖励实施细则

一、奖励对象
在本市注册的具有专利代理资质的专利代理机构，包含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系统备案的分支机构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财务上实行独立核算、产权清晰。
二、奖励补助标准
专利代理机构通过代理我市企业的发明专利（授权公告日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）授权件数达到15件、30件的，分别给予不超过2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。
3、 申报流程和材料
专利代理机构填写《专利代理机构奖励申报表》（附表3），以及代理机构代理资质证明、营业执照副本、与企业签订的专利代理合同（协议）文本、发明专利证书、经办人身份证等材料复印件，递交至市市场监管局专利监管科。
四、奖励补助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市市场监管局把拟奖励的专利代理机构名单，向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意见征询并在网上进行7天的公示。经征询意见和公示无异议后，申报资料报经市财政局合规性审核，联合发文下拨补助资金，奖励资金原则上通过甬易办平台发放到奖励对象账户。
附表3
专利代理机构奖励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编号NO.                  
	代理机构名称
	
（盖章）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地  址
	

	负责人
	
	负责人手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手机
	

	银行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代理的授权发明专利件数    件

	序号
	专利号
	授权公告日
	专利名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附件3：
发明专利保险奖励实施细则

一、奖励对象
在本市注册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投保发明专利被侵权保险业务的企业。
二、奖励补助标准
企业在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投保发明专利被侵权保险，按照不超过发明专利被侵权保险业务保费的50%进行补助，每家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1万元，同件发明专利当年度不重复补助。
三、申报流程和材料
企业填写《发明专利保险奖励申报表》（附表4），以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与保险机构签订的投保合同（协议）文本、保费支付发票、发明专利证书、经办人身份证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，递交至市市场监管局专利监管科。
四、奖励补助程序
市市场监管局把拟奖励的企业名单，向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意见征询并在网上进行7天的公示。经征询意见和公示无异议后，申报资料报经市财政局合规性审核，联合发文下拨补助资金，奖励资金原则上通过甬易办平台发放到奖励对象账户。


附表4
发明专利保险奖励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编号NO.      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（盖章）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企业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手机
	

	保险机构名称
	
	保费
总金额
	  元

	保险机构地址
	

	投保的发明专利情况

	序号
	专利号
	授权公告日
	专利名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附件4：
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实施细则
一、奖励补助对象
我市新行政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单位，新认定为浙江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宁波市知识产权（专利）示范企业，新核准注册证明商标的团体、协会或其他形式组织、产业集群集体商标权利人，主持制定和修订国家、行业标准（“浙江制造”标准）的单位，通过“浙江制造”认证、“绿色产品”认证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单位。
二、奖励补助标准
1．对新行政认定为驰名商标的，每件给予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。对新认定为浙江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宁波市知识产权（专利）示范企业的，分别给予不超过5万元、3万元资助。对新核准注册证明商标的团体、协会或其他形式组织，给予每家不超过3万元资助；对于新核准注册的产业集群集体商标，给予权利人每件不超过3万元资助。
　　2．对主持制定国家、行业标准的，每件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、8万元的奖励，主持修订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减半补助。主持制定“浙江制造”标准的，每件给予不超过6万元的奖励。通过“浙江制造”认证的，每件给予不超过4万元的奖励。通过“绿色产品”认证的，每件给予不超过4万元的奖励。 参与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，对首次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给予不超过1万元奖励。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，每家给予不超过4万元的奖励。企业依据同个“浙江制造”标准获得多个“浙江制造”认证的，不重复奖励。对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制（修）订同一类别同一系列标准的，数量超过2项的，按2项补助，对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制（修）订同一类别不同系列标准数量超过3项的，按3项补助。
   三、申报所需资料
1.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（附表5），同时提供商标注册证复印件。
2.申报浙江省专业商标品牌基地、浙江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。
3.申报新核准注册证明商标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。
4.申报新核准注册的产业集群集体商标奖励，需要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。
5.申报标准制订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，同时上报企业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制订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(“浙江制造”标准)文本原件复印件。
6.申报“浙江制造”认证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供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复印件。
7.申报“绿色产品”认证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供“绿色产品”认证证书复印件。
8.申报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奖励，需提供《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供卓越绩效验收报告。
9.浙江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宁波市知识产权（专利）示范企业申报材料，按照省局和宁波市局具体申报通知要求申报。
四、奖励补助申报及兑现
（一）申报
由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申报通知，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向市市场监管局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两份）。
（二）审核验收
1．违法违规性审核。市市场监管局依据申报企业名单，向市发改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宁波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、市税务局等五家单位进行书面意见征询。  
2．项目实质性审核。市市场监管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（含实地审核），确定拟奖励对象和金额。
3．公示程序。审核结束后，由市市场监管局在其官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为拟奖补企业（对象）名称、奖励项目、奖励金额等，公示期为7天。
4．市市场监管局把资料递交至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对其审核资料进行完整性、合规性审核，同时做好事后监督。
（三）核拨兑现
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达资金拨付文件，并做好资金拨付工作。
五、其他
1.本奖励补助与市现有其他口径品牌奖励，不得重复。
2.实施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5         慈溪市品牌、标准奖励补助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	法人代表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手 机
	
	邮 箱
	

	申请项目
	
	申请金额
（万元）
	

	申报理由及依据
	


	申请单位意见
	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市场监管局初审意见
	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－2－
－1－
